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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“爱心母婴室”建设的通知 

 
各部门工会： 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“健康中国”国家战略重大决策部署，着

力改善女教职工健康状况，提升女教职工健康水平，切实把女教

职工“幸福关爱”行动落到实处，根据省教育科技工会女职工委

员会《关于开展全省教科系统女教职工健康关爱行动的通知》精

神，经学校工会研究决定在全校各部门工会推进开展“爱心母婴

室”建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工作主旨 

推动女教职工关爱保护工作以及健康家庭建设，解决女教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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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生育后顾之忧，使广大女教职工能以健康的身体素质和昂扬向

上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岗位建功立业。 

二、 工作目标 

１、 鼓励和支持在女教职工人数较多、条件成熟的基层工会逐步

推进建立“爱心母婴室”。 

２、 借助“爱心母婴室”等女教职工服务场所，加载生殖健康、

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宣传服务项目，切实把“爱心母婴室”建

设成为集女教职工孕期、产期、哺乳、亲子教育、更年期关

爱于一体的健康保护平台。 

三、工作实施 

１、有意向的部门工会需先制定“爱心母婴室”建设计划书（见

附件1）于６月15日前上报学校工会审核。可以位置靠近的

多家部门工会联合申报建设，场所共用。 

２、建设完成的“爱心母婴室”需经校女职工委员会验收，合格

后方可使用。 

３、学校工会根据经费情况对开展“爱心母婴室”建设使用情况

较好的部门工会给予适当资金支助。 

附件：⒈“爱心母婴室”建设计划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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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“爱心母婴室”建设计划书 

部门（盖章）： 

部门女职工人数  

计划建设具体时

间 

 

场地具体地点、

面积 

 

设备配置  

经费预算 

 

 

日常使用管理制

度 

 

工会审批  

 

 

  

抄送：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团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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